
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2017-2018 年殡仪馆设施建设项目

部门名称：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填报人：邓立超

联系电话：83321751

填报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

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16〕285 号）

和《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粤财社〔2017〕327 号）文件，2017 年和 2018 年省财政社会

福利专项资金用于殡仪馆设施建设项目 6000 万元，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各地项目建设规模、建设进度、地方

财力情况等因素，资助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汕头等 15 个

地市（含江门台山、恩平）殡仪馆设施建设及购置殡葬专用设备。

序号 地市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下达资金

（万元）

1

汕头市

汕头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2 汕头市澄海区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 40

3 汕头市潮阳区宏德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4 南澳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0

5 南澳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121

6

韶关市

乐昌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1辆、火化机 1台 55

7 乐昌市坪石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1辆 15

8 南雄市殡葬管理所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 40

9 新丰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120

10

河源市

和平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11 东源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0

12 龙川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13

梅州市

大埔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 45

14 五华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15 兴宁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5

16 兴宁市殡仪馆 购置遗体冷藏柜 15 格 10

17 丰顺县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 71

18 平远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2台 152



19

惠州市

惠州市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120

20 惠州市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1 套
115

21 惠东县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5 套 145

22 惠东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5辆 75

23 博罗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遗体冷藏柜 90

格
75

24 龙门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2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190

25 龙门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1辆、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95

26

汕尾市

汕尾市城区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2 套 70

27 陆丰市永安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 40

28 陆丰市金盆山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 40

29 海丰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7辆 100

30 汕尾市城区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1 套
121

31 陆丰市民政局
购置火化机 2辆、尾气后处理设

备 3 套、殡仪车 4 辆
231

32
江门市

台山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33 恩平市殡葬管理所 购置殡仪车 6辆 80

34

阳江市

阳江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3 套、殡仪

车 10 辆
164

35 阳西县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殡仪

车 2 辆
83

36 阳春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10 辆 109

37

湛江市

湛江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5辆、尾气后处理设

备 2 套
155

38 徐闻县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2 套 80

39 雷州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5辆 75

40 廉江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殡仪

车 3 辆、遗体冷藏柜 6 格
95

41 遂溪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0

42 吴川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43 吴川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4 套 128

44 徐闻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2台 153



45 廉江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5 套、殡仪

车 5 辆
174

46

茂名市

高州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 45

47 高州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7 套 184

48 电白区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6辆 85

49

肇庆市

肇庆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5辆 75

50 广宁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火化机 2台 140

51 德庆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5辆 75

52 怀集万福山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火化机 1台、

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
125

53

清远市

清远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74

54 英德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55 英德市殡仪馆 购置尾气后处理设备 5 套 146

56 佛冈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0

57 连州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 45

58 连州市殡仪馆 尾气后处理设备 1 套 40

59 阳山县殡仪馆 购置火化机 1台 102

60

潮州市

潮州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61 饶平县火葬场
购置殡仪车 3辆、尾气后处理设

备 1 套
85

62 饶平县火葬场
购置火化机 1台、尾气后处理设

备 1 套
122

63

揭阳市

惠来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6辆 90

64 普宁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10 辆 108

65 惠来县民政局 购置火化机 2台 153

66

云浮市

云浮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 60

67 罗定市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4辆、遗体冷藏柜 3

格
70

68 新兴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2辆 30

69 郁南县殡仪馆 购置殡仪车 3辆 69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主要用于资助经济欠

发达地区购置殡仪车、火化机、尾气后处理设备、遗体冷藏柜等

专用殡葬设施设备，提升殡仪服务水平。

（三）项目自评情况。按照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指标体系，



逐项认真对照自评，本项目资金设立科学、投向合理，符合国家

政策和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要求。根据各地

上报的自评情况和调研了解，通过综合评估，自评得分 93 分，

绩效等级为“优”。

评价指标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投入 20

项目立项 12

论证决策 4 论证充分性 4 4

目标设置 6

完整性 2 2

合理性 2 2

可衡量性 2 2

保障措施 2
制度完整性 1 1

计划安排合理性 1 1

资金落实 8
资金到位 5

资金到位率 3 3

资金到位及时性 2 2

资金分配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过程 20

资金管理 12
资金支付 6 资金支出率 6 5

支出规范性 6 支出规范性 6 5

事项管理 8
实施程序 4 程序规范性 4 4

管理情况 4 监管有效性 4 4

产出 30

经济性 5
预算控制 3 预算控制 3 3

成本控制 2 成本控制 2 2

效率性 25

完成进度

25

按时保质完成设施建设，

购置设备，提升服务能力，

满足群众需求

25 20
完成质量

效益 30 效果性 25

经济效益

25

无

25 25社会效益
推进殡葬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殡葬公共服务质量

生态效益 推进节能减排



公平性 5 满意度 5
推进便民服务，提升群众

满意度
5 5

一是投入方面自评 20 分。根据《广东省基本殡葬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长青计划”实施方案》和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按照“补

短板、强弱项”的原则，加快推进殡仪馆建设，提升殡仪服务水

平的目标，综合考虑各地项目需求、规模、实施进度、地方财力

情况等因素，研究提出初步分配方案报厅计财处审核，提请厅党

组会议审议，报送省财政厅审批。同时，指导各地按照要求及时

安排和下达资金，开展工作。二是过程方面自评 18 分。对照《广

东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及其他省级财政资金

管理有关规定，指导各地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加强监管。三是产

出方面自评 25 分。省级财政资金 6000 万元资助汕头等 15 个地

市（含江门台山、恩平）殡仪馆购置了大量殡葬专用设备。四是

效益方面自评 30 分。项目的实施推进了殡葬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了殡仪馆节能减排，提高了殡仪服务水平，改善了办丧环境。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一是推进了殡仪馆设施设备建设。资

助汕头市殡仪馆等 35 家殡仪馆购置了 136 辆殡仪车，资助兴宁

市殡仪馆、平远县殡仪馆、博罗县殡仪馆、阳江市殡仪馆、阳西

县殡仪馆、廉江市殡仪馆、罗定市殡仪馆购置了 186 格遗体冷藏

柜，资助南澳县殡仪馆等 12 家殡仪馆购置了 13 台遗体火化机，

资助丰顺县殡仪馆等23家殡仪馆购置了45套火化机尾气后处理

装置，资助龙门县殡仪馆增设了 1595 个骨灰寄存格位，资助平



远县殡仪馆、阳山县殡仪馆对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升级，资助阳西

县殡仪馆对电力设施、普宁市殡仪馆对自来水设备改造升级。茂

名市电白区殡仪馆建设项目总预算 3500 万元，资助该项目基建

工程 85 万元，目前，该项目火化车间、等候大厅、值班综合室、

防腐室、地下油库、焚化间、连廊正在进行施工。二是提高了殡

仪服务保障能力。资助汕头市殡仪馆等 35 家殡仪馆购置了 136

辆殡仪车，提升了殡仪馆遗体运输保障能力，减少了群众等待时

间，强化了殡仪馆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能力。资助茂名市电白区殡

仪馆建设，建成后将填补茂名市电白区殡仪馆空白，为该区约

180 万人口提供殡仪服务。资助龙门县殡仪馆增设了 1595 个骨

灰寄存格位，更好保障群众“逝有所安”需求。资助阳江市殡仪

馆购置 48 格遗体冷藏柜，强化公安机关刑侦破案遗体保存、丧

属遗体保存需求以及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资助平远县殡

仪馆、阳山县殡仪馆对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升级，资助阳西县殡仪

馆对电力设施、普宁市殡仪馆对自来水设备改造升级，优化办丧

环境，强化用水、用电及安全保障能力，更好地服务群众，提高

群众满意度。三是推进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英德市殡仪馆、

惠东县殡仪馆各安装了 5 套火化机尾气后处理装置，对殡仪馆火

化机尾气排放进行除尘、净化处理，有效降低二噁英、烟尘、二

氧化硫等尾气排放，改善了殡仪馆办丧环境，促进了节能减排，

保护了环境。

（二）存在问题。一是实际产出与预期产出有差异。2018



年资金按“因素法”方式进行分配，个别地区将资金统筹使用，

调整了使用项目。如平远县原申报资金用于购置 2 台平板火化

机，实际购置了 1 台火化机、3 套尾气后处理设备、18 格冷藏柜

以及视频监控系统部署；阳江市、阳西县将原申报用于购置殡仪

车的自己用于购置高档拣灰火化机。二是资金监管方式有待改

进。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常态化监管体系，主要依靠临时性检查

或抽查，掌握情况不够及时、准确。尤其是资金分配方式由“项

目法”修改为“因素法”后，各地区统筹调整资金具体使用项目，

资金具体使用情况更难以准确掌握。

三、改进意见

（一）进一步优化资金分配。指导各地认真做好资金年度目

标任务设置和计划安排，做到进度量化、细化、可测可评。根据

省重点工作任务，公平、公正、公开，有理有据分配资金，并指

导各地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及资金使用任务目标，及时拨付、使用

资金。

（二）进一步优化资金监管。探索建立健全财政、民政联合

监督管理工作体系，加强“因素法”+“任务清单”新形势下对

资金的动态监管。公开资金使用监督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确保资金依法依规发挥效益。


